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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生跟踪调查实施办法（试行稿）

为全面、准确地了解我院毕业生的工作现状和发展情况，了解毕业生对我

院就业工作的总体评价以及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满意程度，提高就业服务

水平，改进我院各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，促进我院人才培养与社会需

求的紧密结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调查方法与内容

1．调查方法

毕业生跟踪调查主要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的方式进行，辅之以毕

业生座谈会、校友座谈会、优秀校友报告会等方式。

2．调查内容

（1）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。主要调查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的就业状况（包括

就业创业情况、签约情况、升学情况、就业地点、待遇福利、就业单位性质、

工作岗位等）、就业观念（就业意愿、择业因素、期望值等）、对学校就业创

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满意度、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满意度与建议、对学院工作的总

体评价与建议等。

（2）用人单位调查。主要调查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实际评价（包括用

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、职业业务素质、知识结构、工作能

力和技能、综合评价）、用人单位对我校人才培养的评价（包括对我院课程设

置、教学改革以及就业创业工作的评价和建议）、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能力

和职业素养的需求情况。



（3）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、达成度调查。各专业参照《上海第二工业大学

大学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各专业培养目标评价实施办法》，收集毕业生和

用人单位对各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、达成度的反馈。

二、调查范围与要求

1.毕业生跟踪调查是学校毕业生工作的延续和深入，每届毕业生就业跟踪

调查于每年 11 月启动，覆盖学院所有专业的毕业生。要求参与率不得低于 80%，

有效样本率不得低于 40%。

2.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牵头，确定调查时间、内容、方式等具体事

宜；负责对各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，掌握毕业生就业情况；

负责撰写毕业生年度就业质量报告；总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

为我院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；同时负责逐步改进和完善此项制度。

3.各专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每届毕业班辅导员、专业负责人和

学业导师负责动员当届毕业生参与跟踪、调查及信息反馈。在了解毕业生具体

工作单位的基础上，建立跟踪联系网络，建立跟踪调查数据库，作为毕业生质

量评价的基本信息来源。

4.院内教师应保留每年所指导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同学的联系方式，以便

于开展跟踪调查工作。

三、调查结果汇总与利用

根据跟踪调查的反馈信息，各专业进行分析总结并撰写年度就业质量调查

报告；同时注意完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本办法由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教育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

2019 年 10 月 20 日


